
臺北市政府 90.09.12. 府訴字第九０一五九七０七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右訴願人因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年四月十

六日北市勞檢二字第九０六０六四七八００號函附勞動檢查結果通知書所

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於九十年四月二日至本市○○路○○號訴願人承建之本

市○○路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實施勞動檢查，檢查結果發現 1.訴願人與承攬

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未採取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

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2.雇主僱用勞工於二公尺以上高度之屋頂、開口部

分、階梯、樓梯、坡道、工作臺等場所從事作業，未於該處設置護欄或護

蓋等防護設備。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營

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十條之規定，原處分機關乃以九十年四月十六日北

市勞檢二字第九０六０六四七八００號函附勞動檢查結果通知書予訴願人

，請訴願人在指定期限內改善並責令訴願人將上開通知書於違規場所顯明

易見處公告七日以上。訴願人不服，於九十年五月二十三日經由原處分機

關遞送訴願書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本件原處分機關雖主張九十年四月十六日北市勞檢二字第九０六０六

　　四七八００號函附之勞動檢查通知書，業於九十年四月十八日送達，

　　惟依卷附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影本觀之，僅有大廈管理委員會戳記，並

　　無大廈管理員簽名或蓋章，尚難謂已生合法送達之效力，是本件尚不

　　生訴願逾期問題，合先敘明。

二、按勞動檢查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勞動檢查由中央主管機關設勞動

　　檢查機構或授權直轄市主管機關或有關機關專設勞動檢查機構辦理之

　　。：....」第二十五條規定：「勞動檢查員對於事業單位之檢查結果

　　，應報由所屬勞動檢查機構依法處理。其有違反勞動法令規定事項者



　　，勞動檢查機構並應於十日內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立即改正或限期改

　　善，並副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督促改善。對公營事業單位檢

　　查之結果，應另副知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督促其改善。事業單位對前

　　項檢查結果，應於違規場所顯明易見處公告七日以上。」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規定：「雇主對左列事項應有符合標準之必要

　　安全衛生設備：一　防止機械、器具、設備等引起之危害。二　防止

　　爆炸性﹑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三　防止電﹑熱及其他之能引起

　　之危害。四　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及採伐等作業中引

　　起之危害。五　防止有墜落﹑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六

　　　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七　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

　　塵﹑溶劑﹑化學物品﹑含毒性物質﹑缺氧空氣﹑生物病原體等引起之

　　危害。八　防止輻射線﹑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異常氣

　　壓等引起之危害。九　防止監視儀表﹑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十

　　防止廢氣﹑廢液﹑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十一　防止水患﹑火災

　　等引起之危害。雇主對於勞工就業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或通風﹑

　　採光﹑照明﹑保溫﹑防濕﹑休息﹑避難﹑急救﹑醫療及其他為保護勞

　　工健康及安全設備應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之措施。前二項必要之設

　　備及措施等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十八條規定：「事業單

　　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

　　原事業單位應採取左列必要措施：一　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

　　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二　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工作

　　場所之巡視。四　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五

　　　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事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

　　人共同作業而未參與共同作業時，應指定承攬人之一負前項原事業單

　　位之責任。」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十條規定：「雇主僱用勞工於二公尺以上高

　　度之屋頂、開口部分、階梯、樓梯、坡道、工作台等場所從事作業，

　　應於該處設置護欄或護蓋等防護設備。：....」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謂：

　　三月三十日因自動檢查發現有部分安衛設施尚需加強或改善，訴願人

　　即依規定自行停止部分作業，且正聯繫、安裝人員補強時，在此期間

　　並禁止勞工進場作業。又工地如有發現不合規定者，訴願人即行停止

　　一切勞工作業，待安衛設備完成後方准續工。當日檢查時，訴願人公



　　司安衛人員適值在場警戒及督導安衛設施施工人員處理模板護欄。

四、卷查本案訴願人承建之本市○○路辦公大樓新建工程違反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五條、第十八條及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十條規定之事實，

　　有訴願人新建工程工地負責人○○○簽認之原處分機關營造工程勞動

　　檢查會談紀錄及現場相片影本二幀附卷可稽，應可認定。

五、至訴願人主張三月三十日因自動檢查發現有部分安衛設施需加強或改

　　善，即依規定自行停止部分作業，此期間並禁止勞工進場作業云云。

　　經檢視卷附現場採證照片（影本）及據原處分機關答辯陳明，檢查時

　　，訴願人模板工程協力廠商○○有限公司有勞工正在現場從事三樓牆

　　模組立作業，並非無人在場作業，亦非施作安全護欄。則本案訴願人

　　既未提出具體證據以實其說，其空言主張，尚難對其為有利之認定。

　　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處分，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黃旭田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九　　 月　　　十二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